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訴字第4268號

原      告  財團法人臺灣營建研究院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丁澈士  

訴訟代理人  程巧亞律師

被      告  鼎勝綠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劉佳鈞  

訴訟代理人  傅嘉和  

            李佳蕙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清償債務事件，經本院於民國113年11月25日

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315萬元，及自民國112年7月4日起至

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二、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三、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5分之3，餘由原告負擔。

四、本判決第一項於原告以新臺幣105萬元為被告供擔保後，得

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315萬元或同額之合作金庫銀行

營業部無記名可轉讓定存單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

行。

五、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按當事人法定代理人之代理權消滅者，訴訟程序在有法定代

理人承受其訴訟前當然停止，惟於有訴訟代理人時不適用

之；前開所定之承受訴訟人，於得為承受時，應即為承受之

聲明，民事訴訟法第170條、第173條、第175條第1項分別定

有明文。經查，原告法定代理人原為呂良正，於本院審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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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更為丁澈士（本院卷第287至293頁），是丁澈士聲明承受

訴訟，核無不合，應予准許。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起訴主張：

　㈠原告與被告於民國110年間簽訂「彰濱BOT案設計施工共管資

料環境顧問服務契約書」（下稱系爭契約），約定由被告委

託原告提供施工管理資訊系統（PMIS）及圖資倉儲管理平台

之導入及建置等服務（委託規格項目詳如系爭契約附件一報

價單、附件二規格項目所示），並約定服務總價為新臺幣

（下同）1,480萬元（未稅），由被告分6期撥付予原告。系

爭契約履約期間，兩造合意有關第1期之「設計管理標準作

業機制及團隊分工及結構細化工作報告書」工作，因實際無

法辦理而不執行，後續原告已於110年間完成第2期之「施工

管理資訊資訊系統（PMIS）導入及建置服務」（下稱PMIS系

統）工作，並經被告於110年12月15日上線測試通過，被告

依約即有給付第2期服務費300萬元之義務；原告復於111年8

月完成第3期之「圖資倉儲管理平台導入及建置」（下稱圖

資系統）工作，並交付予被告使用，被告及其下包公司至今

仍上線使用圖資系統，被告雖遲未辦理上線測試，惟被告於

可驗收時因可歸責於己之事由拒絕上線測試並直接予以使

用，類推適用民法第101條第1項規定，應認被告已上線測試

（驗收）通過，而視為符合系爭契約第一章第2條第1項約

定，被告依約仍應給付第3期服務費200萬元。原告曾委請黃

雅玲律師於112年6月26日發函催告被告於函到5日內給付500

萬元服務費，被告於同年6月28日收受該函，仍拒絕給付，

應自5日後即同年7月4日起算遲延利息。爰依系爭契約第一

章第2條第1項約定，請求被告給付第2、3期服務費並加計

5％營業稅共525萬元（計算式：500萬元×1.05＝525萬元）

及自112年7月4日起算之法定遲延利息等語。

　㈡並聲明：⒈被告應給付原告525萬元及自112年7月4日起至清

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⒉願供擔保，請准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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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假執行。

 二、被告辯稱：

　㈠被告為辦理「經濟部工業局彰濱工業區資源化處理中心新建

營運移轉計畫（BOT）案」（下稱彰濱BOT案）之興建營運管

理作業，需有一套能整合各外部單位即統包商、各相關分包

商及主管機關所提供之圖說、資料之系統，且該系統必須能

與被告公司之公文系統互相整合，始符合被告就彰濱BOT案

欲達到資訊整合、資料共管之目的。原告瞭解被告上開需求

及軟體客製化目的後，於109年11月27日向被告提交「彰濱B

OT案設計施工共管資料環境顧問服務工作服務建議書」（下

稱系爭建議書），規劃由原告訪談對彰濱BOT案之統包工程

團隊即中鼎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下稱中鼎公司）及後續營運

團隊即信鼎技術服務股份有限公司（下稱信鼎公司），就其

既有軟體資料與硬體環境進行調查，並負責與其協商討論規

劃，再提出報告書經被告同意後，據以建置導入包含PMIS系

統及圖資系統之客製化軟體，以達各團隊間資訊交換之目

的。兩造就上開步驟商議後，同意按系爭建議書所示架構執

行，並於110年間簽訂系爭契約。

　㈡依兩造議定之上開架構及系爭契約附件二規格項目之「前期

規劃階段導入規劃（0000-0000）」約定內容，應由原告先

逐一訪談統包商中鼎公司、後續營運團隊信鼎公司並就其等

之現有電腦軟體作業系統進行確認，嗣擬定製作各方系統之

橋接計畫並與被告討論定案後，再據以建置符合被告需求之

彰濱BOT案整體作業系統。惟原告未依約執行，略過就統包

商及後續營運團隊進行系統訪談、確認、整合之步驟，即直

接建置「設計施工階段導入規劃」之PMIS系統及圖資系統，

與市售一般套裝軟體或原告自行銷售之套裝軟體無異，迄今

未能與統包商及後續營運團隊之作業系統整合，與被告公司

之內部作業系統亦無法介接使用，完全未符合被告擬就彰濱

BOT案建立共管資料環境之目的，其給付不符債之本旨，不

生提出之效力，被告無法受領該給付，原告不得依系爭契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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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第2條第1項約定請求給付第2期、第3期款。

　㈢被告人員配合個別系統測試，僅係基於商誼，乃為尋求折衷

方案所進行之測試，非謂原告所提供之各項系統，已經符合

系爭契約之約定。且線上測試僅為履約過程中之查驗，目的

係先行確認約定之各「模組項目」存在，與完工驗收無涉，

PMIS系統及圖資系統與「前期規劃階段導入規劃」有重要且

不可或缺之關聯，兩造並未合意終止第一階段作業。原告並

未完成本案報價單PMIS系統之全部工作項目，不得請求給付

第二期款，又原告除就圖資系統應依債之本旨提出給付始謂

完成外，尚應提出教育訓練、遠端視訊諮詢服務及日常維護

服務，惟原告尚未依約提出，被告於原告提出上開給付前，

自得拒絕給付價金，是原告之請款條件依約尚未成就，被告

得拒絕給付第三期款等語。

　㈣並聲明：⒈原告之訴駁回。⒉如受不利判決，願以現金或合

作金庫銀行營業部無記名可轉讓定存單供擔保，請准宣告免

為假執行。　

三、兩造不爭執事項（見本院卷第237至238頁、第243頁）：

　㈠原告於109年11月27日向被告提交系爭建議書。

　㈡兩造於110年間簽訂系爭契約，約定由被告委託原告提供服

務（委託規格項目詳如系爭契約附件一報價單、附件二規格

項目所示），服務費總價為1,480萬元（未稅），由被告依

系爭契約第一章第2條之約定分6期撥付原告（參原證1）。

　㈢依系爭契約第一章第2條第1項約定，第一期至第三期款之給

付條件為：

　　⒈第一期款： 「於甲方（即被告）就彰濱BOT案通過環境影

響評估申請作業，並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發開發許可

後，乙方（即原告）完成報價單項次一之『設計管理標準

作業機制及團隊分工及結構細化工作報告書』，且經甲方

確認內容無誤後，甲方給付乙方服務費新台幣250萬元整

（未稅）。」

　　⒉第二期款：「乙方完成本案報價單項次二之『施工管理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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訊系統（PMIS）導入及建置服務』工作項目，經甲方上線

測試符合規格，甲方給付乙方服務費新台幣300萬元整

（未稅）。」

　　⒊第三期款：「乙方完成本案報價單項次二之『圖資倉儲管

理平台導入及建置服務』工作項目後，經甲方上線測試符

合規格，甲方給付乙方服務費新台幣200萬元整（未

稅）。」

　㈣原告於110年12月間提出PMIS系統予被告使用，被告於110年

12月15日就該系統進行線上測試，被告人員王志峰並製作本

院卷第29頁之會議記錄。

　㈤原告於111年8月間提出圖資系統予被告使用。

　㈥原告迄未依系爭契約第二章第2條第1條第2項、第3款、第5

款約定，提供程式可編輯之原始檔或可用元件及使用手冊予

被告，亦未依系爭契約第二章第5條約定辦理教育訓練。

　㈦原告於112年6月26日委請黃雅玲律師發函催告被告於函到5

日內給付第2期款300萬元（未稅）、第3期款200萬元（未

稅），被告於111年6月28日收受該函文。

　㈧兩造不爭執原證1至10、被證1之形式上真正。　

四、本院之判斷：

　  原告主張伊已依系爭合約完成第二期PMIS系統、第三期圖資

系統工作，得依系爭契約第一章第2條第1項約定，請求被告

給付第二期款、第三期款等語，業經被告否認，並以前詞置

辯。則本件爭點闕為：原告主張第二期、第三期款項，有無

理由？茲論述如下：

　㈠查被告為針對彰濱BOT案辦理「彰濱 BOT 案設計施工共管資

料環境顧問服務案」工作（下稱系爭服務案），兩造於110

年間簽訂系爭契約（本院卷第18至26頁），於系爭契約第一

章第2條約定由被告委託原告提供系爭服務案，委託規格項

目詳如系爭契約附件一報價單、附件二規格項目所示；依系

爭契約第一章第2條「委託價金之給付」約定：「㈠本契約

委託服務費總計新台幣1,480萬元整（未稅），於簽約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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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以下條件成就時，由甲方（即被告）分六期撥付乙方（即

原告）。第一期款：於甲方就彰濱BOT案通過環境影響評估

申請作業，並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發開發許可後，乙方完

成報價單項次一之『設計管理標準作業機制及團隊分工及結

構細化工作報告書』，且經甲方確認內容無誤後，甲方給付

乙方服務費新台幣250萬元整（未稅）。第二期款：乙方完

成本案報價單項次二之『施工管理資訊系統（PMIS）導入

及建置服務』工作項目，經甲方上線測試符合規格，甲方

給付乙方服務費新台幣300萬元整（未稅）。第三期款：乙

方完成本案報價單項次二之『圖資倉儲管理平台導入及建

置服務』工作項目後，經甲方上線測試符合規格，甲方給

付乙方服務費新台幣200萬元整（未稅）。第四期款：乙方

完成『圖資平台CDE環境建置、前期規劃階段及設計階段之

檔案存取審查及維護、整合導入工作及繳交施工估驗管理標

準作業機制』工作項目後，經甲方上線測試符合規格，甲方

給付乙方服務費新台幣250萬元整（未稅）。第五期款：乙

方完成本案『施工階段檔案存取審查及維護並提交竣工BIM

需留存元件表列清單及作業標準機制』工作項目，經甲方確

認無誤後，甲方給付乙方服務費新台幣180萬元整（未

稅）。第六期款：乙方完成本案『維運管理資料分類、竣工

階段檔案存取審查及維護並完成竣工作業維護教育訓練』工

作項目及完成第二章第三條之結案驗收作業，皆經甲方確認

無誤後（甲方應同時確認竣工階段留存檔案及由統包商中鼎

公司提供之相關BIM元件是否已經由乙方存入依本契約所建

置之系統），由乙方檢附保固票予甲方後（須為甲存本票，

票面金額為委託服務費總額（含税）之3%即新台幣46萬6200

元整，且到期日應空白，乙方並應同時出具票據補充授權

書），並由甲方給付乙方服務費新台幣300萬元整（未

税）。㈡付款方式：前項所示之各期服務費用於條件成就

時，乙方應於當月25日前檢具請款資料（包括但不限於估驗

單、開立抬頭為『鼎勝綠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之統一發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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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向甲方請款...。」、第二章第3條「結案驗收」約定：

「乙方完成本契約應履行之所有工作後，應依甲方通知提送

相關報告書及模組功能及其他驗收作業所需資料予甲方，進

行結案驗收作業。甲方應於收受乙方提送資料翌日起14日內

（遇例假日順延）函覆乙方驗收結果。甲方於驗收過程中，

如認有必要，可要求乙方提供更詳細說明，以茲檢測，乙方

應無條件予以配合。乙方應於甲方退回上述相關報告書及模

組功能之次日起7日內或甲方同意延長之指定期限內（遇例

假日順延）修正後重新送驗，再依前述流程辦理。如乙方第

三次提送資料經甲方驗收後仍未能驗收合格，甲方除得終止

或解除本契約外，亦得請第三人代乙方進行修正，乙方不得

異議，如致甲方受有損害，乙方並應賠償甲方」，有系爭契

約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18頁、第21頁），是系爭契約約定

之服務費總價為1,480萬元，分6期給付服務費用，原告依系

爭契約第一章第2條規定完成各期工作項目，被告於各期服

務費用條件成就時撥付原告，原告完成系爭契約應履行之所

有工作後，雙方進行結案驗收作業。

　㈡原告主張第二期款項，有無理由：

　　⒈原告主張已於110年間完成第二期PMIS系統工作，並經被

告於110年12月15日上線測試通過，業據其提出110年12月

15日由被告承辦人員王志峰寄發之電子郵件會議紀錄、11

0年12月15日會議記錄及彰濱案PMIS系統測試檢核表為憑

(見本院卷27至32頁)，觀諸系爭契約附件一報價單記載項

次二「工作項目：設計階段」、「服務項目：施工管理資

訊系統PMIS導入及建置服務」、「給付條件：施工管理共

14項模組導入建置完成後，並開始啟用後給付100％」

（見本院卷第23頁），與王志峰所提供之上開檢核表列有

序號1至14之「功能模組確認」互核一致，且各該欄位之

測試結果均記載「✔」，備註欄位上並有「王志峰」之姓

名章印文，另電子郵件上並記載「請依合約於12/25前提

送請款資料」等情，足見原告主張其已完成PMIS系統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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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經被告上線測試符合規格，應屬有據，依系爭合約之

約定，原告自得主張被告給付第二期款。

　　⒉被告辯稱原告未進行第一期工作，致所交付之PMIS系統等

未能與被告及下包商後續經營團隊之作業系統整合，所提

出之給付不合債之本旨、被告付款之條件並未成就，所謂

線上測試，僅為履約過程中的查驗，其目的僅係先行確認

約定之各「模組項目」存在，與完工驗收無涉云云，業經

原告否認，並以第一期工作係因彰濱BOT案之統包商中鼎

公司不願配合辦理不出席相關會議，第1期工作因實際無

法辦理而不執行等語。而本件履行系爭契約所列契約附件

二之各該項目，涉及電腦資訊工程相關領域之專業，兩造

均陳稱無證據聲請調查或提出，無意再就履約內容抗辯給

付是否未符合約定效用送請鑑定或舉出具體之事證（本院

卷第167頁），本院僅得由兩造所提證據，依舉證分配原

則，以資認定。查系爭契約第一章第1條約定：「履約標

的：㈠委託案名稱：彰濱 BOT 案設計施工共管資料環境

顧問服務案（下稱本案）。㈡委託服務費及規格項目：詳

如附件一報價單、附件二規格項目。雙方同意附件一、附

件二之內容得依甲方實際需求調整。」（見本院卷第18

頁），故被告實際委託之內容自得依被告需求調整，而有

關PMIS系統部分，被告亦不爭執原告所稱中鼎公司未出席

相關會議之情，僅稱協調溝通亦屬原告之契約義務等語

（見本院卷第166頁），觀諸被告確實已就PMIS系統完成

上線測試，並主動通知原告請款，可見被告或已因應上情

調整需求，於此階段同意或要求原告先行進行第二期之PM

IS系統，並於原告提出後，由被告完成上線測試，故原告

主張就其此部分工作內容，符合系爭契約有關第二期款之

付款條件，應認已盡其舉證責任，復以被告並未就其所辯

兩造進行線上測試僅為確認「模組項目」存在，舉證以實

其說，亦未合理說明為何主動要求原告請領第二期款項，

則其辯稱給付條件尚未成就而拒絕給付第二期款項，自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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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採。是原告依系爭契約第一章第2條第1項約定，請求被

告給付第二期款300萬元，並加計5％營業稅共315萬元

（計算式：300萬元×1.05＝315萬元），應屬有據。

　㈢原告主張第三期款項，有無理由：　　

　　⒈按因條件成就而受不利益之當事人，如以不正當行為阻其

條件之成就者，視為條件已成就，民法第101條第1項定有

明文。此固為維護誠實信用原則，貫徹附條件法律行為之

效力，於因條件成就而受不利益當事人以不正當行為阻止

條件成就時，特設該條件視為已成就之規定。惟對於條件

成就施以影響之行為，究應如何定性其為不正當行為？舉

凡故意妨害、違反法令或違背正義之行為均屬之外，當視

法律行為時當事人之意思依誠實信用之原則客觀地評價，

以決定該當事人所為是否可被允許？其評價之作成，並應

考慮該當事人對系爭條件之成就施以影響之動機、目的，

再參酌具體個案情況予以認定之（最高法院103年度台上

字第2068號民事裁判意旨參照）。

　　⒉查原告於111年8月間提出圖資系統予被告使用，為兩造所

不爭執，惟被告亦抗辯原告交付之圖資系統因未納入被告

及下包商後續經營團隊之作業系統整合，未符合約定品質

及效用，未經通過上線測試合格，被告並已停用圖資系統

等語。經查，原告給付之圖資系統之部分，並未如同前述

第二期之PMIS系統已經被告上線測試合格，自不因原告曾

交付圖資系統予被告使用即認已符合系爭契約第三期款約

定的付款條件，原告自仍應就其給付符合債之本旨擔負舉

證責任。原告雖主張兩造已合意不執行第一階段之工作，

然依原告所提111年4月至8月間之兩造間有關中鼎公司未

能出席會議之對話記錄（見本院卷第179至189頁），應可

推知系爭契約於第二期PMIS系統交付後，原告後續之履

約，仍有如被告所辯應依系爭契約議定「契約附件二-規

格項目」之「前期規劃階段導入規劃(0000-0000)」約定

內容，由原告訪談統包商中鼎公司、後續營運團隊信鼎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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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並就其等之現有電腦軟體作業系統進行確認，方符合系

爭契約之目的。原告雖主張中鼎公司未能配合無法歸責於

原告等語，然有關圖資系統之工作內容是否果如原告所述

雙方已合意無庸再進行整合中鼎公司部分或是仍暫停該部

分等情，未見原告為其他舉證以實其說，又依系爭契約附

件一-報價單項次二「設計階段」之「圖資倉儲管理平台

導入及建置服務」之給付條件亦記載「1.圖資倉儲管理平

台導入且安裝完成給付75%。2.教育訓練、遠端視訊諮詢

服務及日常維護服務（8小時），完成給付25％」（見本

院卷第23頁），是原告除應提出符合債之本旨之圖資系

統，尚應提出教育訓練、遠端視訊諮詢服務及日常維護服

務（8小時），且該系統須經被告上線測試符合規格，方

可依約主張被告給付第三期款項。  

　　⒊原告固主張被告臨訟始提出原告未提供共計16小時之教育

訓練，顯係刻意以不正當行為阻止付款條件成就等語，惟

原告並未舉證曾就其完成圖資系統工作後通知被告進行線

上測試並經原告認定符合規格，或遭被告刻意刁難不配合

測試一節進行舉證，亦未舉證已依約提出教育訓練、遠端

視訊諮詢服務及日常維護服務，依前揭說明，此部分自無

被告拒絕受領而故意使請款條件不成就之情。是原告主張

第三期款項，應無理由。

　㈣末按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

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

人起訴而送達訴狀，或依督促程序送達支付命令，或為其他

相類之行為者，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遲延之債務，以支付

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

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週年

利率為百分之5，民法第229條第2項、第233條第1項前段及

第203條定有明文。本件第二期款項部分，原告依系爭契約

第一章第2條規定，主張已於112年6月26日寄發112雅律字第

000000000號律師函催告被告於函到5日給付，被告係於同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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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28日收受前開律師函，有掛號郵件收件回執影本存卷足據

（見本院卷第108頁），故原告應得主張自被告於收受前開

律師函後5日即同年7月4日起算之遲延利息。

五、綜上所述，原告依系爭契約第一章第2條第1項約定，請求被

告給付第二期款315萬元及自112年7月4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

年利率5%計算之法定遲延利息，應屬有據。逾此範圍所為之

請求，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兩造均陳明願供擔保，聲請准宣告假執行或免為假執行，就

前開原告勝訴部分，核無不合，爰分別酌定相當之擔保金額

准許之。至原告其餘敗訴部分，其假執行之聲請失所附麗，

爰併予駁回。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經本院斟酌

後，認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自無逐一詳予論駁之必

要。

八、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7 　日

　　　　　　　　　民事第一庭　　法　官　王雅婷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7 　日

　　　　　　　　　　　　　　　　書記官　黃啓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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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訴字第4268號
原      告  財團法人臺灣營建研究院


法定代理人  丁澈士  
訴訟代理人  程巧亞律師
被      告  鼎勝綠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劉佳鈞  
訴訟代理人  傅嘉和  
            李佳蕙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清償債務事件，經本院於民國113年11月25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315萬元，及自民國112年7月4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二、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三、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5分之3，餘由原告負擔。
四、本判決第一項於原告以新臺幣105萬元為被告供擔保後，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315萬元或同額之合作金庫銀行營業部無記名可轉讓定存單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五、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按當事人法定代理人之代理權消滅者，訴訟程序在有法定代理人承受其訴訟前當然停止，惟於有訴訟代理人時不適用之；前開所定之承受訴訟人，於得為承受時，應即為承受之聲明，民事訴訟法第170條、第173條、第175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經查，原告法定代理人原為呂良正，於本院審理中變更為丁澈士（本院卷第287至293頁），是丁澈士聲明承受訴訟，核無不合，應予准許。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起訴主張：
　㈠原告與被告於民國110年間簽訂「彰濱BOT案設計施工共管資料環境顧問服務契約書」（下稱系爭契約），約定由被告委託原告提供施工管理資訊系統（PMIS）及圖資倉儲管理平台之導入及建置等服務（委託規格項目詳如系爭契約附件一報價單、附件二規格項目所示），並約定服務總價為新臺幣（下同）1,480萬元（未稅），由被告分6期撥付予原告。系爭契約履約期間，兩造合意有關第1期之「設計管理標準作業機制及團隊分工及結構細化工作報告書」工作，因實際無法辦理而不執行，後續原告已於110年間完成第2期之「施工管理資訊資訊系統（PMIS）導入及建置服務」（下稱PMIS系統）工作，並經被告於110年12月15日上線測試通過，被告依約即有給付第2期服務費300萬元之義務；原告復於111年8月完成第3期之「圖資倉儲管理平台導入及建置」（下稱圖資系統）工作，並交付予被告使用，被告及其下包公司至今仍上線使用圖資系統，被告雖遲未辦理上線測試，惟被告於可驗收時因可歸責於己之事由拒絕上線測試並直接予以使用，類推適用民法第101條第1項規定，應認被告已上線測試（驗收）通過，而視為符合系爭契約第一章第2條第1項約定，被告依約仍應給付第3期服務費200萬元。原告曾委請黃雅玲律師於112年6月26日發函催告被告於函到5日內給付500萬元服務費，被告於同年6月28日收受該函，仍拒絕給付，應自5日後即同年7月4日起算遲延利息。爰依系爭契約第一章第2條第1項約定，請求被告給付第2、3期服務費並加計5％營業稅共525萬元（計算式：500萬元×1.05＝525萬元）及自112年7月4日起算之法定遲延利息等語。
　㈡並聲明：⒈被告應給付原告525萬元及自112年7月4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⒉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辯稱：
　㈠被告為辦理「經濟部工業局彰濱工業區資源化處理中心新建營運移轉計畫（BOT）案」（下稱彰濱BOT案）之興建營運管理作業，需有一套能整合各外部單位即統包商、各相關分包商及主管機關所提供之圖說、資料之系統，且該系統必須能與被告公司之公文系統互相整合，始符合被告就彰濱BOT案欲達到資訊整合、資料共管之目的。原告瞭解被告上開需求及軟體客製化目的後，於109年11月27日向被告提交「彰濱BOT案設計施工共管資料環境顧問服務工作服務建議書」（下稱系爭建議書），規劃由原告訪談對彰濱BOT案之統包工程團隊即中鼎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下稱中鼎公司）及後續營運團隊即信鼎技術服務股份有限公司（下稱信鼎公司），就其既有軟體資料與硬體環境進行調查，並負責與其協商討論規劃，再提出報告書經被告同意後，據以建置導入包含PMIS系統及圖資系統之客製化軟體，以達各團隊間資訊交換之目的。兩造就上開步驟商議後，同意按系爭建議書所示架構執行，並於110年間簽訂系爭契約。
　㈡依兩造議定之上開架構及系爭契約附件二規格項目之「前期規劃階段導入規劃（0000-0000）」約定內容，應由原告先逐一訪談統包商中鼎公司、後續營運團隊信鼎公司並就其等之現有電腦軟體作業系統進行確認，嗣擬定製作各方系統之橋接計畫並與被告討論定案後，再據以建置符合被告需求之彰濱BOT案整體作業系統。惟原告未依約執行，略過就統包商及後續營運團隊進行系統訪談、確認、整合之步驟，即直接建置「設計施工階段導入規劃」之PMIS系統及圖資系統，與市售一般套裝軟體或原告自行銷售之套裝軟體無異，迄今未能與統包商及後續營運團隊之作業系統整合，與被告公司之內部作業系統亦無法介接使用，完全未符合被告擬就彰濱BOT案建立共管資料環境之目的，其給付不符債之本旨，不生提出之效力，被告無法受領該給付，原告不得依系爭契約第一章第2條第1項約定請求給付第2期、第3期款。
　㈢被告人員配合個別系統測試，僅係基於商誼，乃為尋求折衷方案所進行之測試，非謂原告所提供之各項系統，已經符合系爭契約之約定。且線上測試僅為履約過程中之查驗，目的係先行確認約定之各「模組項目」存在，與完工驗收無涉，PMIS系統及圖資系統與「前期規劃階段導入規劃」有重要且不可或缺之關聯，兩造並未合意終止第一階段作業。原告並未完成本案報價單PMIS系統之全部工作項目，不得請求給付第二期款，又原告除就圖資系統應依債之本旨提出給付始謂完成外，尚應提出教育訓練、遠端視訊諮詢服務及日常維護服務，惟原告尚未依約提出，被告於原告提出上開給付前，自得拒絕給付價金，是原告之請款條件依約尚未成就，被告得拒絕給付第三期款等語。
　㈣並聲明：⒈原告之訴駁回。⒉如受不利判決，願以現金或合作金庫銀行營業部無記名可轉讓定存單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兩造不爭執事項（見本院卷第237至238頁、第243頁）：
　㈠原告於109年11月27日向被告提交系爭建議書。
　㈡兩造於110年間簽訂系爭契約，約定由被告委託原告提供服務（委託規格項目詳如系爭契約附件一報價單、附件二規格項目所示），服務費總價為1,480萬元（未稅），由被告依系爭契約第一章第2條之約定分6期撥付原告（參原證1）。
　㈢依系爭契約第一章第2條第1項約定，第一期至第三期款之給付條件為：
　　⒈第一期款： 「於甲方（即被告）就彰濱BOT案通過環境影響評估申請作業，並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發開發許可後，乙方（即原告）完成報價單項次一之『設計管理標準作業機制及團隊分工及結構細化工作報告書』，且經甲方確認內容無誤後，甲方給付乙方服務費新台幣250萬元整（未稅）。」
　　⒉第二期款：「乙方完成本案報價單項次二之『施工管理資訊系統（PMIS）導入及建置服務』工作項目，經甲方上線測試符合規格，甲方給付乙方服務費新台幣300萬元整（未稅）。」
　　⒊第三期款：「乙方完成本案報價單項次二之『圖資倉儲管理平台導入及建置服務』工作項目後，經甲方上線測試符合規格，甲方給付乙方服務費新台幣200萬元整（未稅）。」
　㈣原告於110年12月間提出PMIS系統予被告使用，被告於110年12月15日就該系統進行線上測試，被告人員王志峰並製作本院卷第29頁之會議記錄。
　㈤原告於111年8月間提出圖資系統予被告使用。
　㈥原告迄未依系爭契約第二章第2條第1條第2項、第3款、第5款約定，提供程式可編輯之原始檔或可用元件及使用手冊予被告，亦未依系爭契約第二章第5條約定辦理教育訓練。
　㈦原告於112年6月26日委請黃雅玲律師發函催告被告於函到5日內給付第2期款300萬元（未稅）、第3期款200萬元（未稅），被告於111年6月28日收受該函文。
　㈧兩造不爭執原證1至10、被證1之形式上真正。　
四、本院之判斷：
　  原告主張伊已依系爭合約完成第二期PMIS系統、第三期圖資系統工作，得依系爭契約第一章第2條第1項約定，請求被告給付第二期款、第三期款等語，業經被告否認，並以前詞置辯。則本件爭點闕為：原告主張第二期、第三期款項，有無理由？茲論述如下：
　㈠查被告為針對彰濱BOT案辦理「彰濱 BOT 案設計施工共管資料環境顧問服務案」工作（下稱系爭服務案），兩造於110年間簽訂系爭契約（本院卷第18至26頁），於系爭契約第一章第2條約定由被告委託原告提供系爭服務案，委託規格項目詳如系爭契約附件一報價單、附件二規格項目所示；依系爭契約第一章第2條「委託價金之給付」約定：「㈠本契約委託服務費總計新台幣1,480萬元整（未稅），於簽約後，在以下條件成就時，由甲方（即被告）分六期撥付乙方（即原告）。第一期款：於甲方就彰濱BOT案通過環境影響評估申請作業，並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發開發許可後，乙方完成報價單項次一之『設計管理標準作業機制及團隊分工及結構細化工作報告書』，且經甲方確認內容無誤後，甲方給付乙方服務費新台幣250萬元整（未稅）。第二期款：乙方完成本案報價單項次二之『施工管理資訊系統（PMIS）導入及建置服務』工作項目，經甲方上線測試符合規格，甲方給付乙方服務費新台幣300萬元整（未稅）。第三期款：乙方完成本案報價單項次二之『圖資倉儲管理平台導入及建置服務』工作項目後，經甲方上線測試符合規格，甲方給付乙方服務費新台幣200萬元整（未稅）。第四期款：乙方完成『圖資平台CDE環境建置、前期規劃階段及設計階段之檔案存取審查及維護、整合導入工作及繳交施工估驗管理標準作業機制』工作項目後，經甲方上線測試符合規格，甲方給付乙方服務費新台幣250萬元整（未稅）。第五期款：乙方完成本案『施工階段檔案存取審查及維護並提交竣工BIM需留存元件表列清單及作業標準機制』工作項目，經甲方確認無誤後，甲方給付乙方服務費新台幣180萬元整（未稅）。第六期款：乙方完成本案『維運管理資料分類、竣工階段檔案存取審查及維護並完成竣工作業維護教育訓練』工作項目及完成第二章第三條之結案驗收作業，皆經甲方確認無誤後（甲方應同時確認竣工階段留存檔案及由統包商中鼎公司提供之相關BIM元件是否已經由乙方存入依本契約所建置之系統），由乙方檢附保固票予甲方後（須為甲存本票，票面金額為委託服務費總額（含税）之3%即新台幣46萬6200元整，且到期日應空白，乙方並應同時出具票據補充授權書），並由甲方給付乙方服務費新台幣300萬元整（未税）。㈡付款方式：前項所示之各期服務費用於條件成就時，乙方應於當月25日前檢具請款資料（包括但不限於估驗單、開立抬頭為『鼎勝綠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之統一發票等）向甲方請款...。」、第二章第3條「結案驗收」約定：「乙方完成本契約應履行之所有工作後，應依甲方通知提送相關報告書及模組功能及其他驗收作業所需資料予甲方，進行結案驗收作業。甲方應於收受乙方提送資料翌日起14日內（遇例假日順延）函覆乙方驗收結果。甲方於驗收過程中，如認有必要，可要求乙方提供更詳細說明，以茲檢測，乙方應無條件予以配合。乙方應於甲方退回上述相關報告書及模組功能之次日起7日內或甲方同意延長之指定期限內（遇例假日順延）修正後重新送驗，再依前述流程辦理。如乙方第三次提送資料經甲方驗收後仍未能驗收合格，甲方除得終止或解除本契約外，亦得請第三人代乙方進行修正，乙方不得異議，如致甲方受有損害，乙方並應賠償甲方」，有系爭契約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18頁、第21頁），是系爭契約約定之服務費總價為1,480萬元，分6期給付服務費用，原告依系爭契約第一章第2條規定完成各期工作項目，被告於各期服務費用條件成就時撥付原告，原告完成系爭契約應履行之所有工作後，雙方進行結案驗收作業。
　㈡原告主張第二期款項，有無理由：
　　⒈原告主張已於110年間完成第二期PMIS系統工作，並經被告於110年12月15日上線測試通過，業據其提出110年12月15日由被告承辦人員王志峰寄發之電子郵件會議紀錄、110年12月15日會議記錄及彰濱案PMIS系統測試檢核表為憑(見本院卷27至32頁)，觀諸系爭契約附件一報價單記載項次二「工作項目：設計階段」、「服務項目：施工管理資訊系統PMIS導入及建置服務」、「給付條件：施工管理共14項模組導入建置完成後，並開始啟用後給付100％」（見本院卷第23頁），與王志峰所提供之上開檢核表列有序號1至14之「功能模組確認」互核一致，且各該欄位之測試結果均記載「✔」，備註欄位上並有「王志峰」之姓名章印文，另電子郵件上並記載「請依合約於12/25前提送請款資料」等情，足見原告主張其已完成PMIS系統工作，經被告上線測試符合規格，應屬有據，依系爭合約之約定，原告自得主張被告給付第二期款。
　　⒉被告辯稱原告未進行第一期工作，致所交付之PMIS系統等未能與被告及下包商後續經營團隊之作業系統整合，所提出之給付不合債之本旨、被告付款之條件並未成就，所謂線上測試，僅為履約過程中的查驗，其目的僅係先行確認約定之各「模組項目」存在，與完工驗收無涉云云，業經原告否認，並以第一期工作係因彰濱BOT案之統包商中鼎公司不願配合辦理不出席相關會議，第1期工作因實際無法辦理而不執行等語。而本件履行系爭契約所列契約附件二之各該項目，涉及電腦資訊工程相關領域之專業，兩造均陳稱無證據聲請調查或提出，無意再就履約內容抗辯給付是否未符合約定效用送請鑑定或舉出具體之事證（本院卷第167頁），本院僅得由兩造所提證據，依舉證分配原則，以資認定。查系爭契約第一章第1條約定：「履約標的：㈠委託案名稱：彰濱 BOT 案設計施工共管資料環境顧問服務案（下稱本案）。㈡委託服務費及規格項目：詳如附件一報價單、附件二規格項目。雙方同意附件一、附件二之內容得依甲方實際需求調整。」（見本院卷第18頁），故被告實際委託之內容自得依被告需求調整，而有關PMIS系統部分，被告亦不爭執原告所稱中鼎公司未出席相關會議之情，僅稱協調溝通亦屬原告之契約義務等語（見本院卷第166頁），觀諸被告確實已就PMIS系統完成上線測試，並主動通知原告請款，可見被告或已因應上情調整需求，於此階段同意或要求原告先行進行第二期之PMIS系統，並於原告提出後，由被告完成上線測試，故原告主張就其此部分工作內容，符合系爭契約有關第二期款之付款條件，應認已盡其舉證責任，復以被告並未就其所辯兩造進行線上測試僅為確認「模組項目」存在，舉證以實其說，亦未合理說明為何主動要求原告請領第二期款項，則其辯稱給付條件尚未成就而拒絕給付第二期款項，自無可採。是原告依系爭契約第一章第2條第1項約定，請求被告給付第二期款300萬元，並加計5％營業稅共315萬元（計算式：300萬元×1.05＝315萬元），應屬有據。
　㈢原告主張第三期款項，有無理由：　　
　　⒈按因條件成就而受不利益之當事人，如以不正當行為阻其條件之成就者，視為條件已成就，民法第101條第1項定有明文。此固為維護誠實信用原則，貫徹附條件法律行為之效力，於因條件成就而受不利益當事人以不正當行為阻止條件成就時，特設該條件視為已成就之規定。惟對於條件成就施以影響之行為，究應如何定性其為不正當行為？舉凡故意妨害、違反法令或違背正義之行為均屬之外，當視法律行為時當事人之意思依誠實信用之原則客觀地評價，以決定該當事人所為是否可被允許？其評價之作成，並應考慮該當事人對系爭條件之成就施以影響之動機、目的，再參酌具體個案情況予以認定之（最高法院103年度台上字第2068號民事裁判意旨參照）。
　　⒉查原告於111年8月間提出圖資系統予被告使用，為兩造所不爭執，惟被告亦抗辯原告交付之圖資系統因未納入被告及下包商後續經營團隊之作業系統整合，未符合約定品質及效用，未經通過上線測試合格，被告並已停用圖資系統等語。經查，原告給付之圖資系統之部分，並未如同前述第二期之PMIS系統已經被告上線測試合格，自不因原告曾交付圖資系統予被告使用即認已符合系爭契約第三期款約定的付款條件，原告自仍應就其給付符合債之本旨擔負舉證責任。原告雖主張兩造已合意不執行第一階段之工作，然依原告所提111年4月至8月間之兩造間有關中鼎公司未能出席會議之對話記錄（見本院卷第179至189頁），應可推知系爭契約於第二期PMIS系統交付後，原告後續之履約，仍有如被告所辯應依系爭契約議定「契約附件二-規格項目」之「前期規劃階段導入規劃(0000-0000)」約定內容，由原告訪談統包商中鼎公司、後續營運團隊信鼎公司並就其等之現有電腦軟體作業系統進行確認，方符合系爭契約之目的。原告雖主張中鼎公司未能配合無法歸責於原告等語，然有關圖資系統之工作內容是否果如原告所述雙方已合意無庸再進行整合中鼎公司部分或是仍暫停該部分等情，未見原告為其他舉證以實其說，又依系爭契約附件一-報價單項次二「設計階段」之「圖資倉儲管理平台導入及建置服務」之給付條件亦記載「1.圖資倉儲管理平台導入且安裝完成給付75%。2.教育訓練、遠端視訊諮詢服務及日常維護服務（8小時），完成給付25％」（見本院卷第23頁），是原告除應提出符合債之本旨之圖資系統，尚應提出教育訓練、遠端視訊諮詢服務及日常維護服務（8小時），且該系統須經被告上線測試符合規格，方可依約主張被告給付第三期款項。  
　　⒊原告固主張被告臨訟始提出原告未提供共計16小時之教育訓練，顯係刻意以不正當行為阻止付款條件成就等語，惟原告並未舉證曾就其完成圖資系統工作後通知被告進行線上測試並經原告認定符合規格，或遭被告刻意刁難不配合測試一節進行舉證，亦未舉證已依約提出教育訓練、遠端視訊諮詢服務及日常維護服務，依前揭說明，此部分自無被告拒絕受領而故意使請款條件不成就之情。是原告主張第三期款項，應無理由。
　㈣末按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人起訴而送達訴狀，或依督促程序送達支付命令，或為其他相類之行為者，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週年利率為百分之5，民法第229條第2項、第233條第1項前段及第203條定有明文。本件第二期款項部分，原告依系爭契約第一章第2條規定，主張已於112年6月26日寄發112雅律字第000000000號律師函催告被告於函到5日給付，被告係於同年 月28日收受前開律師函，有掛號郵件收件回執影本存卷足據（見本院卷第108頁），故原告應得主張自被告於收受前開律師函後5日即同年7月4日起算之遲延利息。
五、綜上所述，原告依系爭契約第一章第2條第1項約定，請求被告給付第二期款315萬元及自112年7月4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法定遲延利息，應屬有據。逾此範圍所為之請求，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兩造均陳明願供擔保，聲請准宣告假執行或免為假執行，就前開原告勝訴部分，核無不合，爰分別酌定相當之擔保金額准許之。至原告其餘敗訴部分，其假執行之聲請失所附麗，爰併予駁回。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經本院斟酌後，認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自無逐一詳予論駁之必要。
八、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7 　日
　　　　　　　　　民事第一庭　　法　官　王雅婷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7 　日
　　　　　　　　　　　　　　　　書記官　黃啓銓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訴字第4268號
原      告  財團法人臺灣營建研究院

法定代理人  丁澈士  
訴訟代理人  程巧亞律師
被      告  鼎勝綠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劉佳鈞  
訴訟代理人  傅嘉和  
            李佳蕙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清償債務事件，經本院於民國113年11月25日
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315萬元，及自民國112年7月4日起至
    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二、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三、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5分之3，餘由原告負擔。
四、本判決第一項於原告以新臺幣105萬元為被告供擔保後，得
    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315萬元或同額之合作金庫銀行
    營業部無記名可轉讓定存單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
五、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按當事人法定代理人之代理權消滅者，訴訟程序在有法定代
    理人承受其訴訟前當然停止，惟於有訴訟代理人時不適用之
    ；前開所定之承受訴訟人，於得為承受時，應即為承受之聲
    明，民事訴訟法第170條、第173條、第175條第1項分別定有
    明文。經查，原告法定代理人原為呂良正，於本院審理中變
    更為丁澈士（本院卷第287至293頁），是丁澈士聲明承受訴
    訟，核無不合，應予准許。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起訴主張：
　㈠原告與被告於民國110年間簽訂「彰濱BOT案設計施工共管資
    料環境顧問服務契約書」（下稱系爭契約），約定由被告委
    託原告提供施工管理資訊系統（PMIS）及圖資倉儲管理平台
    之導入及建置等服務（委託規格項目詳如系爭契約附件一報
    價單、附件二規格項目所示），並約定服務總價為新臺幣（
    下同）1,480萬元（未稅），由被告分6期撥付予原告。系爭
    契約履約期間，兩造合意有關第1期之「設計管理標準作業
    機制及團隊分工及結構細化工作報告書」工作，因實際無法
    辦理而不執行，後續原告已於110年間完成第2期之「施工管
    理資訊資訊系統（PMIS）導入及建置服務」（下稱PMIS系統
    ）工作，並經被告於110年12月15日上線測試通過，被告依
    約即有給付第2期服務費300萬元之義務；原告復於111年8月
    完成第3期之「圖資倉儲管理平台導入及建置」（下稱圖資
    系統）工作，並交付予被告使用，被告及其下包公司至今仍
    上線使用圖資系統，被告雖遲未辦理上線測試，惟被告於可
    驗收時因可歸責於己之事由拒絕上線測試並直接予以使用，
    類推適用民法第101條第1項規定，應認被告已上線測試（驗
    收）通過，而視為符合系爭契約第一章第2條第1項約定，被
    告依約仍應給付第3期服務費200萬元。原告曾委請黃雅玲律
    師於112年6月26日發函催告被告於函到5日內給付500萬元服
    務費，被告於同年6月28日收受該函，仍拒絕給付，應自5日
    後即同年7月4日起算遲延利息。爰依系爭契約第一章第2條
    第1項約定，請求被告給付第2、3期服務費並加計5％營業稅
    共525萬元（計算式：500萬元×1.05＝525萬元）及自112年7
    月4日起算之法定遲延利息等語。
　㈡並聲明：⒈被告應給付原告525萬元及自112年7月4日起至清償
    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⒉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
    執行。
 二、被告辯稱：
　㈠被告為辦理「經濟部工業局彰濱工業區資源化處理中心新建
    營運移轉計畫（BOT）案」（下稱彰濱BOT案）之興建營運管
    理作業，需有一套能整合各外部單位即統包商、各相關分包
    商及主管機關所提供之圖說、資料之系統，且該系統必須能
    與被告公司之公文系統互相整合，始符合被告就彰濱BOT案
    欲達到資訊整合、資料共管之目的。原告瞭解被告上開需求
    及軟體客製化目的後，於109年11月27日向被告提交「彰濱B
    OT案設計施工共管資料環境顧問服務工作服務建議書」（下
    稱系爭建議書），規劃由原告訪談對彰濱BOT案之統包工程
    團隊即中鼎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下稱中鼎公司）及後續營運
    團隊即信鼎技術服務股份有限公司（下稱信鼎公司），就其
    既有軟體資料與硬體環境進行調查，並負責與其協商討論規
    劃，再提出報告書經被告同意後，據以建置導入包含PMIS系
    統及圖資系統之客製化軟體，以達各團隊間資訊交換之目的
    。兩造就上開步驟商議後，同意按系爭建議書所示架構執行
    ，並於110年間簽訂系爭契約。
　㈡依兩造議定之上開架構及系爭契約附件二規格項目之「前期
    規劃階段導入規劃（0000-0000）」約定內容，應由原告先
    逐一訪談統包商中鼎公司、後續營運團隊信鼎公司並就其等
    之現有電腦軟體作業系統進行確認，嗣擬定製作各方系統之
    橋接計畫並與被告討論定案後，再據以建置符合被告需求之
    彰濱BOT案整體作業系統。惟原告未依約執行，略過就統包
    商及後續營運團隊進行系統訪談、確認、整合之步驟，即直
    接建置「設計施工階段導入規劃」之PMIS系統及圖資系統，
    與市售一般套裝軟體或原告自行銷售之套裝軟體無異，迄今
    未能與統包商及後續營運團隊之作業系統整合，與被告公司
    之內部作業系統亦無法介接使用，完全未符合被告擬就彰濱
    BOT案建立共管資料環境之目的，其給付不符債之本旨，不
    生提出之效力，被告無法受領該給付，原告不得依系爭契約
    第一章第2條第1項約定請求給付第2期、第3期款。
　㈢被告人員配合個別系統測試，僅係基於商誼，乃為尋求折衷方案所進行之測試，非謂原告所提供之各項系統，已經符合系爭契約之約定。且線上測試僅為履約過程中之查驗，目的係先行確認約定之各「模組項目」存在，與完工驗收無涉，PMIS系統及圖資系統與「前期規劃階段導入規劃」有重要且不可或缺之關聯，兩造並未合意終止第一階段作業。原告並未完成本案報價單PMIS系統之全部工作項目，不得請求給付第二期款，又原告除就圖資系統應依債之本旨提出給付始謂完成外，尚應提出教育訓練、遠端視訊諮詢服務及日常維護服務，惟原告尚未依約提出，被告於原告提出上開給付前，自得拒絕給付價金，是原告之請款條件依約尚未成就，被告得拒絕給付第三期款等語。
　㈣並聲明：⒈原告之訴駁回。⒉如受不利判決，願以現金或合作
    金庫銀行營業部無記名可轉讓定存單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
    假執行。　
三、兩造不爭執事項（見本院卷第237至238頁、第243頁）：
　㈠原告於109年11月27日向被告提交系爭建議書。
　㈡兩造於110年間簽訂系爭契約，約定由被告委託原告提供服務
    （委託規格項目詳如系爭契約附件一報價單、附件二規格項
    目所示），服務費總價為1,480萬元（未稅），由被告依系
    爭契約第一章第2條之約定分6期撥付原告（參原證1）。
　㈢依系爭契約第一章第2條第1項約定，第一期至第三期款之給
    付條件為：
　　⒈第一期款： 「於甲方（即被告）就彰濱BOT案通過環境影
      響評估申請作業，並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發開發許可後
      ，乙方（即原告）完成報價單項次一之『設計管理標準作
      業機制及團隊分工及結構細化工作報告書』，且經甲方確
      認內容無誤後，甲方給付乙方服務費新台幣250萬元整（
      未稅）。」
　　⒉第二期款：「乙方完成本案報價單項次二之『施工管理資訊
      系統（PMIS）導入及建置服務』工作項目，經甲方上線測
      試符合規格，甲方給付乙方服務費新台幣300萬元整（未
      稅）。」
　　⒊第三期款：「乙方完成本案報價單項次二之『圖資倉儲管理
      平台導入及建置服務』工作項目後，經甲方上線測試符合
      規格，甲方給付乙方服務費新台幣200萬元整（未稅）。
      」
　㈣原告於110年12月間提出PMIS系統予被告使用，被告於110年1
    2月15日就該系統進行線上測試，被告人員王志峰並製作本
    院卷第29頁之會議記錄。
　㈤原告於111年8月間提出圖資系統予被告使用。
　㈥原告迄未依系爭契約第二章第2條第1條第2項、第3款、第5款
    約定，提供程式可編輯之原始檔或可用元件及使用手冊予被
    告，亦未依系爭契約第二章第5條約定辦理教育訓練。
　㈦原告於112年6月26日委請黃雅玲律師發函催告被告於函到5日
    內給付第2期款300萬元（未稅）、第3期款200萬元（未稅）
    ，被告於111年6月28日收受該函文。
　㈧兩造不爭執原證1至10、被證1之形式上真正。　
四、本院之判斷：
　  原告主張伊已依系爭合約完成第二期PMIS系統、第三期圖資
    系統工作，得依系爭契約第一章第2條第1項約定，請求被告
    給付第二期款、第三期款等語，業經被告否認，並以前詞置
    辯。則本件爭點闕為：原告主張第二期、第三期款項，有無
    理由？茲論述如下：
　㈠查被告為針對彰濱BOT案辦理「彰濱 BOT 案設計施工共管資料環境顧問服務案」工作（下稱系爭服務案），兩造於110年間簽訂系爭契約（本院卷第18至26頁），於系爭契約第一章第2條約定由被告委託原告提供系爭服務案，委託規格項目詳如系爭契約附件一報價單、附件二規格項目所示；依系爭契約第一章第2條「委託價金之給付」約定：「㈠本契約委託服務費總計新台幣1,480萬元整（未稅），於簽約後，在以下條件成就時，由甲方（即被告）分六期撥付乙方（即原告）。第一期款：於甲方就彰濱BOT案通過環境影響評估申請作業，並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發開發許可後，乙方完成報價單項次一之『設計管理標準作業機制及團隊分工及結構細化工作報告書』，且經甲方確認內容無誤後，甲方給付乙方服務費新台幣250萬元整（未稅）。第二期款：乙方完成本案報價單項次二之『施工管理資訊系統（PMIS）導入及建置服務』工作項目，經甲方上線測試符合規格，甲方給付乙方服務費新台幣300萬元整（未稅）。第三期款：乙方完成本案報價單項次二之『圖資倉儲管理平台導入及建置服務』工作項目後，經甲方上線測試符合規格，甲方給付乙方服務費新台幣200萬元整（未稅）。第四期款：乙方完成『圖資平台CDE環境建置、前期規劃階段及設計階段之檔案存取審查及維護、整合導入工作及繳交施工估驗管理標準作業機制』工作項目後，經甲方上線測試符合規格，甲方給付乙方服務費新台幣250萬元整（未稅）。第五期款：乙方完成本案『施工階段檔案存取審查及維護並提交竣工BIM需留存元件表列清單及作業標準機制』工作項目，經甲方確認無誤後，甲方給付乙方服務費新台幣180萬元整（未稅）。第六期款：乙方完成本案『維運管理資料分類、竣工階段檔案存取審查及維護並完成竣工作業維護教育訓練』工作項目及完成第二章第三條之結案驗收作業，皆經甲方確認無誤後（甲方應同時確認竣工階段留存檔案及由統包商中鼎公司提供之相關BIM元件是否已經由乙方存入依本契約所建置之系統），由乙方檢附保固票予甲方後（須為甲存本票，票面金額為委託服務費總額（含税）之3%即新台幣46萬6200元整，且到期日應空白，乙方並應同時出具票據補充授權書），並由甲方給付乙方服務費新台幣300萬元整（未税）。㈡付款方式：前項所示之各期服務費用於條件成就時，乙方應於當月25日前檢具請款資料（包括但不限於估驗單、開立抬頭為『鼎勝綠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之統一發票等）向甲方請款...。」、第二章第3條「結案驗收」約定：「乙方完成本契約應履行之所有工作後，應依甲方通知提送相關報告書及模組功能及其他驗收作業所需資料予甲方，進行結案驗收作業。甲方應於收受乙方提送資料翌日起14日內（遇例假日順延）函覆乙方驗收結果。甲方於驗收過程中，如認有必要，可要求乙方提供更詳細說明，以茲檢測，乙方應無條件予以配合。乙方應於甲方退回上述相關報告書及模組功能之次日起7日內或甲方同意延長之指定期限內（遇例假日順延）修正後重新送驗，再依前述流程辦理。如乙方第三次提送資料經甲方驗收後仍未能驗收合格，甲方除得終止或解除本契約外，亦得請第三人代乙方進行修正，乙方不得異議，如致甲方受有損害，乙方並應賠償甲方」，有系爭契約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18頁、第21頁），是系爭契約約定之服務費總價為1,480萬元，分6期給付服務費用，原告依系爭契約第一章第2條規定完成各期工作項目，被告於各期服務費用條件成就時撥付原告，原告完成系爭契約應履行之所有工作後，雙方進行結案驗收作業。
　㈡原告主張第二期款項，有無理由：
　　⒈原告主張已於110年間完成第二期PMIS系統工作，並經被告
      於110年12月15日上線測試通過，業據其提出110年12月15
      日由被告承辦人員王志峰寄發之電子郵件會議紀錄、110
      年12月15日會議記錄及彰濱案PMIS系統測試檢核表為憑(
      見本院卷27至32頁)，觀諸系爭契約附件一報價單記載項
      次二「工作項目：設計階段」、「服務項目：施工管理資
      訊系統PMIS導入及建置服務」、「給付條件：施工管理共
      14項模組導入建置完成後，並開始啟用後給付100％」（見
      本院卷第23頁），與王志峰所提供之上開檢核表列有序號
      1至14之「功能模組確認」互核一致，且各該欄位之測試
      結果均記載「✔」，備註欄位上並有「王志峰」之姓名章
      印文，另電子郵件上並記載「請依合約於12/25前提送請
      款資料」等情，足見原告主張其已完成PMIS系統工作，經
      被告上線測試符合規格，應屬有據，依系爭合約之約定，
      原告自得主張被告給付第二期款。
　　⒉被告辯稱原告未進行第一期工作，致所交付之PMIS系統等
      未能與被告及下包商後續經營團隊之作業系統整合，所提
      出之給付不合債之本旨、被告付款之條件並未成就，所謂
      線上測試，僅為履約過程中的查驗，其目的僅係先行確認
      約定之各「模組項目」存在，與完工驗收無涉云云，業經
      原告否認，並以第一期工作係因彰濱BOT案之統包商中鼎
      公司不願配合辦理不出席相關會議，第1期工作因實際無
      法辦理而不執行等語。而本件履行系爭契約所列契約附件
      二之各該項目，涉及電腦資訊工程相關領域之專業，兩造
      均陳稱無證據聲請調查或提出，無意再就履約內容抗辯給
      付是否未符合約定效用送請鑑定或舉出具體之事證（本院
      卷第167頁），本院僅得由兩造所提證據，依舉證分配原
      則，以資認定。查系爭契約第一章第1條約定：「履約標
      的：㈠委託案名稱：彰濱 BOT 案設計施工共管資料環境顧
      問服務案（下稱本案）。㈡委託服務費及規格項目：詳如
      附件一報價單、附件二規格項目。雙方同意附件一、附件
      二之內容得依甲方實際需求調整。」（見本院卷第18頁）
      ，故被告實際委託之內容自得依被告需求調整，而有關PM
      IS系統部分，被告亦不爭執原告所稱中鼎公司未出席相關
      會議之情，僅稱協調溝通亦屬原告之契約義務等語（見本
      院卷第166頁），觀諸被告確實已就PMIS系統完成上線測
      試，並主動通知原告請款，可見被告或已因應上情調整需
      求，於此階段同意或要求原告先行進行第二期之PMIS系統
      ，並於原告提出後，由被告完成上線測試，故原告主張就
      其此部分工作內容，符合系爭契約有關第二期款之付款條
      件，應認已盡其舉證責任，復以被告並未就其所辯兩造進
      行線上測試僅為確認「模組項目」存在，舉證以實其說，
      亦未合理說明為何主動要求原告請領第二期款項，則其辯
      稱給付條件尚未成就而拒絕給付第二期款項，自無可採。
      是原告依系爭契約第一章第2條第1項約定，請求被告給付
      第二期款300萬元，並加計5％營業稅共315萬元（計算式：
      300萬元×1.05＝315萬元），應屬有據。
　㈢原告主張第三期款項，有無理由：　　
　　⒈按因條件成就而受不利益之當事人，如以不正當行為阻其
      條件之成就者，視為條件已成就，民法第101條第1項定有
      明文。此固為維護誠實信用原則，貫徹附條件法律行為之
      效力，於因條件成就而受不利益當事人以不正當行為阻止
      條件成就時，特設該條件視為已成就之規定。惟對於條件
      成就施以影響之行為，究應如何定性其為不正當行為？舉
      凡故意妨害、違反法令或違背正義之行為均屬之外，當視
      法律行為時當事人之意思依誠實信用之原則客觀地評價，
      以決定該當事人所為是否可被允許？其評價之作成，並應
      考慮該當事人對系爭條件之成就施以影響之動機、目的，
      再參酌具體個案情況予以認定之（最高法院103年度台上
      字第2068號民事裁判意旨參照）。
　　⒉查原告於111年8月間提出圖資系統予被告使用，為兩造所
      不爭執，惟被告亦抗辯原告交付之圖資系統因未納入被告
      及下包商後續經營團隊之作業系統整合，未符合約定品質
      及效用，未經通過上線測試合格，被告並已停用圖資系統
      等語。經查，原告給付之圖資系統之部分，並未如同前述
      第二期之PMIS系統已經被告上線測試合格，自不因原告曾
      交付圖資系統予被告使用即認已符合系爭契約第三期款約
      定的付款條件，原告自仍應就其給付符合債之本旨擔負舉
      證責任。原告雖主張兩造已合意不執行第一階段之工作，
      然依原告所提111年4月至8月間之兩造間有關中鼎公司未
      能出席會議之對話記錄（見本院卷第179至189頁），應可
      推知系爭契約於第二期PMIS系統交付後，原告後續之履約
      ，仍有如被告所辯應依系爭契約議定「契約附件二-規格
      項目」之「前期規劃階段導入規劃(0000-0000)」約定內
      容，由原告訪談統包商中鼎公司、後續營運團隊信鼎公司
      並就其等之現有電腦軟體作業系統進行確認，方符合系爭
      契約之目的。原告雖主張中鼎公司未能配合無法歸責於原
      告等語，然有關圖資系統之工作內容是否果如原告所述雙
      方已合意無庸再進行整合中鼎公司部分或是仍暫停該部分
      等情，未見原告為其他舉證以實其說，又依系爭契約附件
      一-報價單項次二「設計階段」之「圖資倉儲管理平台導
      入及建置服務」之給付條件亦記載「1.圖資倉儲管理平台
      導入且安裝完成給付75%。2.教育訓練、遠端視訊諮詢服
      務及日常維護服務（8小時），完成給付25％」（見本院卷
      第23頁），是原告除應提出符合債之本旨之圖資系統，尚
      應提出教育訓練、遠端視訊諮詢服務及日常維護服務（8
      小時），且該系統須經被告上線測試符合規格，方可依約
      主張被告給付第三期款項。  
　　⒊原告固主張被告臨訟始提出原告未提供共計16小時之教育
      訓練，顯係刻意以不正當行為阻止付款條件成就等語，惟
      原告並未舉證曾就其完成圖資系統工作後通知被告進行線
      上測試並經原告認定符合規格，或遭被告刻意刁難不配合
      測試一節進行舉證，亦未舉證已依約提出教育訓練、遠端
      視訊諮詢服務及日常維護服務，依前揭說明，此部分自無
      被告拒絕受領而故意使請款條件不成就之情。是原告主張
      第三期款項，應無理由。
　㈣末按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
    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
    人起訴而送達訴狀，或依督促程序送達支付命令，或為其他
    相類之行為者，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遲延之債務，以支付
    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
    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週年
    利率為百分之5，民法第229條第2項、第233條第1項前段及
    第203條定有明文。本件第二期款項部分，原告依系爭契約
    第一章第2條規定，主張已於112年6月26日寄發112雅律字第
    000000000號律師函催告被告於函到5日給付，被告係於同年
     月28日收受前開律師函，有掛號郵件收件回執影本存卷足
    據（見本院卷第108頁），故原告應得主張自被告於收受前
    開律師函後5日即同年7月4日起算之遲延利息。
五、綜上所述，原告依系爭契約第一章第2條第1項約定，請求被
    告給付第二期款315萬元及自112年7月4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
    年利率5%計算之法定遲延利息，應屬有據。逾此範圍所為之
    請求，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兩造均陳明願供擔保，聲請准宣告假執行或免為假執行，就
    前開原告勝訴部分，核無不合，爰分別酌定相當之擔保金額
    准許之。至原告其餘敗訴部分，其假執行之聲請失所附麗，
    爰併予駁回。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經本院斟酌後
    ，認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自無逐一詳予論駁之必要
    。
八、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7 　日
　　　　　　　　　民事第一庭　　法　官　王雅婷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7 　日
　　　　　　　　　　　　　　　　書記官　黃啓銓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訴字第4268號
原      告  財團法人臺灣營建研究院

法定代理人  丁澈士  
訴訟代理人  程巧亞律師
被      告  鼎勝綠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劉佳鈞  
訴訟代理人  傅嘉和  
            李佳蕙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清償債務事件，經本院於民國113年11月25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315萬元，及自民國112年7月4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二、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三、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5分之3，餘由原告負擔。
四、本判決第一項於原告以新臺幣105萬元為被告供擔保後，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315萬元或同額之合作金庫銀行營業部無記名可轉讓定存單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五、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按當事人法定代理人之代理權消滅者，訴訟程序在有法定代理人承受其訴訟前當然停止，惟於有訴訟代理人時不適用之；前開所定之承受訴訟人，於得為承受時，應即為承受之聲明，民事訴訟法第170條、第173條、第175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經查，原告法定代理人原為呂良正，於本院審理中變更為丁澈士（本院卷第287至293頁），是丁澈士聲明承受訴訟，核無不合，應予准許。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起訴主張：
　㈠原告與被告於民國110年間簽訂「彰濱BOT案設計施工共管資料環境顧問服務契約書」（下稱系爭契約），約定由被告委託原告提供施工管理資訊系統（PMIS）及圖資倉儲管理平台之導入及建置等服務（委託規格項目詳如系爭契約附件一報價單、附件二規格項目所示），並約定服務總價為新臺幣（下同）1,480萬元（未稅），由被告分6期撥付予原告。系爭契約履約期間，兩造合意有關第1期之「設計管理標準作業機制及團隊分工及結構細化工作報告書」工作，因實際無法辦理而不執行，後續原告已於110年間完成第2期之「施工管理資訊資訊系統（PMIS）導入及建置服務」（下稱PMIS系統）工作，並經被告於110年12月15日上線測試通過，被告依約即有給付第2期服務費300萬元之義務；原告復於111年8月完成第3期之「圖資倉儲管理平台導入及建置」（下稱圖資系統）工作，並交付予被告使用，被告及其下包公司至今仍上線使用圖資系統，被告雖遲未辦理上線測試，惟被告於可驗收時因可歸責於己之事由拒絕上線測試並直接予以使用，類推適用民法第101條第1項規定，應認被告已上線測試（驗收）通過，而視為符合系爭契約第一章第2條第1項約定，被告依約仍應給付第3期服務費200萬元。原告曾委請黃雅玲律師於112年6月26日發函催告被告於函到5日內給付500萬元服務費，被告於同年6月28日收受該函，仍拒絕給付，應自5日後即同年7月4日起算遲延利息。爰依系爭契約第一章第2條第1項約定，請求被告給付第2、3期服務費並加計5％營業稅共525萬元（計算式：500萬元×1.05＝525萬元）及自112年7月4日起算之法定遲延利息等語。
　㈡並聲明：⒈被告應給付原告525萬元及自112年7月4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⒉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辯稱：
　㈠被告為辦理「經濟部工業局彰濱工業區資源化處理中心新建營運移轉計畫（BOT）案」（下稱彰濱BOT案）之興建營運管理作業，需有一套能整合各外部單位即統包商、各相關分包商及主管機關所提供之圖說、資料之系統，且該系統必須能與被告公司之公文系統互相整合，始符合被告就彰濱BOT案欲達到資訊整合、資料共管之目的。原告瞭解被告上開需求及軟體客製化目的後，於109年11月27日向被告提交「彰濱BOT案設計施工共管資料環境顧問服務工作服務建議書」（下稱系爭建議書），規劃由原告訪談對彰濱BOT案之統包工程團隊即中鼎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下稱中鼎公司）及後續營運團隊即信鼎技術服務股份有限公司（下稱信鼎公司），就其既有軟體資料與硬體環境進行調查，並負責與其協商討論規劃，再提出報告書經被告同意後，據以建置導入包含PMIS系統及圖資系統之客製化軟體，以達各團隊間資訊交換之目的。兩造就上開步驟商議後，同意按系爭建議書所示架構執行，並於110年間簽訂系爭契約。
　㈡依兩造議定之上開架構及系爭契約附件二規格項目之「前期規劃階段導入規劃（0000-0000）」約定內容，應由原告先逐一訪談統包商中鼎公司、後續營運團隊信鼎公司並就其等之現有電腦軟體作業系統進行確認，嗣擬定製作各方系統之橋接計畫並與被告討論定案後，再據以建置符合被告需求之彰濱BOT案整體作業系統。惟原告未依約執行，略過就統包商及後續營運團隊進行系統訪談、確認、整合之步驟，即直接建置「設計施工階段導入規劃」之PMIS系統及圖資系統，與市售一般套裝軟體或原告自行銷售之套裝軟體無異，迄今未能與統包商及後續營運團隊之作業系統整合，與被告公司之內部作業系統亦無法介接使用，完全未符合被告擬就彰濱BOT案建立共管資料環境之目的，其給付不符債之本旨，不生提出之效力，被告無法受領該給付，原告不得依系爭契約第一章第2條第1項約定請求給付第2期、第3期款。
　㈢被告人員配合個別系統測試，僅係基於商誼，乃為尋求折衷方案所進行之測試，非謂原告所提供之各項系統，已經符合系爭契約之約定。且線上測試僅為履約過程中之查驗，目的係先行確認約定之各「模組項目」存在，與完工驗收無涉，PMIS系統及圖資系統與「前期規劃階段導入規劃」有重要且不可或缺之關聯，兩造並未合意終止第一階段作業。原告並未完成本案報價單PMIS系統之全部工作項目，不得請求給付第二期款，又原告除就圖資系統應依債之本旨提出給付始謂完成外，尚應提出教育訓練、遠端視訊諮詢服務及日常維護服務，惟原告尚未依約提出，被告於原告提出上開給付前，自得拒絕給付價金，是原告之請款條件依約尚未成就，被告得拒絕給付第三期款等語。
　㈣並聲明：⒈原告之訴駁回。⒉如受不利判決，願以現金或合作金庫銀行營業部無記名可轉讓定存單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兩造不爭執事項（見本院卷第237至238頁、第243頁）：
　㈠原告於109年11月27日向被告提交系爭建議書。
　㈡兩造於110年間簽訂系爭契約，約定由被告委託原告提供服務（委託規格項目詳如系爭契約附件一報價單、附件二規格項目所示），服務費總價為1,480萬元（未稅），由被告依系爭契約第一章第2條之約定分6期撥付原告（參原證1）。
　㈢依系爭契約第一章第2條第1項約定，第一期至第三期款之給付條件為：
　　⒈第一期款： 「於甲方（即被告）就彰濱BOT案通過環境影響評估申請作業，並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發開發許可後，乙方（即原告）完成報價單項次一之『設計管理標準作業機制及團隊分工及結構細化工作報告書』，且經甲方確認內容無誤後，甲方給付乙方服務費新台幣250萬元整（未稅）。」
　　⒉第二期款：「乙方完成本案報價單項次二之『施工管理資訊系統（PMIS）導入及建置服務』工作項目，經甲方上線測試符合規格，甲方給付乙方服務費新台幣300萬元整（未稅）。」
　　⒊第三期款：「乙方完成本案報價單項次二之『圖資倉儲管理平台導入及建置服務』工作項目後，經甲方上線測試符合規格，甲方給付乙方服務費新台幣200萬元整（未稅）。」
　㈣原告於110年12月間提出PMIS系統予被告使用，被告於110年12月15日就該系統進行線上測試，被告人員王志峰並製作本院卷第29頁之會議記錄。
　㈤原告於111年8月間提出圖資系統予被告使用。
　㈥原告迄未依系爭契約第二章第2條第1條第2項、第3款、第5款約定，提供程式可編輯之原始檔或可用元件及使用手冊予被告，亦未依系爭契約第二章第5條約定辦理教育訓練。
　㈦原告於112年6月26日委請黃雅玲律師發函催告被告於函到5日內給付第2期款300萬元（未稅）、第3期款200萬元（未稅），被告於111年6月28日收受該函文。
　㈧兩造不爭執原證1至10、被證1之形式上真正。　
四、本院之判斷：
　  原告主張伊已依系爭合約完成第二期PMIS系統、第三期圖資系統工作，得依系爭契約第一章第2條第1項約定，請求被告給付第二期款、第三期款等語，業經被告否認，並以前詞置辯。則本件爭點闕為：原告主張第二期、第三期款項，有無理由？茲論述如下：
　㈠查被告為針對彰濱BOT案辦理「彰濱 BOT 案設計施工共管資料環境顧問服務案」工作（下稱系爭服務案），兩造於110年間簽訂系爭契約（本院卷第18至26頁），於系爭契約第一章第2條約定由被告委託原告提供系爭服務案，委託規格項目詳如系爭契約附件一報價單、附件二規格項目所示；依系爭契約第一章第2條「委託價金之給付」約定：「㈠本契約委託服務費總計新台幣1,480萬元整（未稅），於簽約後，在以下條件成就時，由甲方（即被告）分六期撥付乙方（即原告）。第一期款：於甲方就彰濱BOT案通過環境影響評估申請作業，並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發開發許可後，乙方完成報價單項次一之『設計管理標準作業機制及團隊分工及結構細化工作報告書』，且經甲方確認內容無誤後，甲方給付乙方服務費新台幣250萬元整（未稅）。第二期款：乙方完成本案報價單項次二之『施工管理資訊系統（PMIS）導入及建置服務』工作項目，經甲方上線測試符合規格，甲方給付乙方服務費新台幣300萬元整（未稅）。第三期款：乙方完成本案報價單項次二之『圖資倉儲管理平台導入及建置服務』工作項目後，經甲方上線測試符合規格，甲方給付乙方服務費新台幣200萬元整（未稅）。第四期款：乙方完成『圖資平台CDE環境建置、前期規劃階段及設計階段之檔案存取審查及維護、整合導入工作及繳交施工估驗管理標準作業機制』工作項目後，經甲方上線測試符合規格，甲方給付乙方服務費新台幣250萬元整（未稅）。第五期款：乙方完成本案『施工階段檔案存取審查及維護並提交竣工BIM需留存元件表列清單及作業標準機制』工作項目，經甲方確認無誤後，甲方給付乙方服務費新台幣180萬元整（未稅）。第六期款：乙方完成本案『維運管理資料分類、竣工階段檔案存取審查及維護並完成竣工作業維護教育訓練』工作項目及完成第二章第三條之結案驗收作業，皆經甲方確認無誤後（甲方應同時確認竣工階段留存檔案及由統包商中鼎公司提供之相關BIM元件是否已經由乙方存入依本契約所建置之系統），由乙方檢附保固票予甲方後（須為甲存本票，票面金額為委託服務費總額（含税）之3%即新台幣46萬6200元整，且到期日應空白，乙方並應同時出具票據補充授權書），並由甲方給付乙方服務費新台幣300萬元整（未税）。㈡付款方式：前項所示之各期服務費用於條件成就時，乙方應於當月25日前檢具請款資料（包括但不限於估驗單、開立抬頭為『鼎勝綠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之統一發票等）向甲方請款...。」、第二章第3條「結案驗收」約定：「乙方完成本契約應履行之所有工作後，應依甲方通知提送相關報告書及模組功能及其他驗收作業所需資料予甲方，進行結案驗收作業。甲方應於收受乙方提送資料翌日起14日內（遇例假日順延）函覆乙方驗收結果。甲方於驗收過程中，如認有必要，可要求乙方提供更詳細說明，以茲檢測，乙方應無條件予以配合。乙方應於甲方退回上述相關報告書及模組功能之次日起7日內或甲方同意延長之指定期限內（遇例假日順延）修正後重新送驗，再依前述流程辦理。如乙方第三次提送資料經甲方驗收後仍未能驗收合格，甲方除得終止或解除本契約外，亦得請第三人代乙方進行修正，乙方不得異議，如致甲方受有損害，乙方並應賠償甲方」，有系爭契約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18頁、第21頁），是系爭契約約定之服務費總價為1,480萬元，分6期給付服務費用，原告依系爭契約第一章第2條規定完成各期工作項目，被告於各期服務費用條件成就時撥付原告，原告完成系爭契約應履行之所有工作後，雙方進行結案驗收作業。
　㈡原告主張第二期款項，有無理由：
　　⒈原告主張已於110年間完成第二期PMIS系統工作，並經被告於110年12月15日上線測試通過，業據其提出110年12月15日由被告承辦人員王志峰寄發之電子郵件會議紀錄、110年12月15日會議記錄及彰濱案PMIS系統測試檢核表為憑(見本院卷27至32頁)，觀諸系爭契約附件一報價單記載項次二「工作項目：設計階段」、「服務項目：施工管理資訊系統PMIS導入及建置服務」、「給付條件：施工管理共14項模組導入建置完成後，並開始啟用後給付100％」（見本院卷第23頁），與王志峰所提供之上開檢核表列有序號1至14之「功能模組確認」互核一致，且各該欄位之測試結果均記載「✔」，備註欄位上並有「王志峰」之姓名章印文，另電子郵件上並記載「請依合約於12/25前提送請款資料」等情，足見原告主張其已完成PMIS系統工作，經被告上線測試符合規格，應屬有據，依系爭合約之約定，原告自得主張被告給付第二期款。
　　⒉被告辯稱原告未進行第一期工作，致所交付之PMIS系統等未能與被告及下包商後續經營團隊之作業系統整合，所提出之給付不合債之本旨、被告付款之條件並未成就，所謂線上測試，僅為履約過程中的查驗，其目的僅係先行確認約定之各「模組項目」存在，與完工驗收無涉云云，業經原告否認，並以第一期工作係因彰濱BOT案之統包商中鼎公司不願配合辦理不出席相關會議，第1期工作因實際無法辦理而不執行等語。而本件履行系爭契約所列契約附件二之各該項目，涉及電腦資訊工程相關領域之專業，兩造均陳稱無證據聲請調查或提出，無意再就履約內容抗辯給付是否未符合約定效用送請鑑定或舉出具體之事證（本院卷第167頁），本院僅得由兩造所提證據，依舉證分配原則，以資認定。查系爭契約第一章第1條約定：「履約標的：㈠委託案名稱：彰濱 BOT 案設計施工共管資料環境顧問服務案（下稱本案）。㈡委託服務費及規格項目：詳如附件一報價單、附件二規格項目。雙方同意附件一、附件二之內容得依甲方實際需求調整。」（見本院卷第18頁），故被告實際委託之內容自得依被告需求調整，而有關PMIS系統部分，被告亦不爭執原告所稱中鼎公司未出席相關會議之情，僅稱協調溝通亦屬原告之契約義務等語（見本院卷第166頁），觀諸被告確實已就PMIS系統完成上線測試，並主動通知原告請款，可見被告或已因應上情調整需求，於此階段同意或要求原告先行進行第二期之PMIS系統，並於原告提出後，由被告完成上線測試，故原告主張就其此部分工作內容，符合系爭契約有關第二期款之付款條件，應認已盡其舉證責任，復以被告並未就其所辯兩造進行線上測試僅為確認「模組項目」存在，舉證以實其說，亦未合理說明為何主動要求原告請領第二期款項，則其辯稱給付條件尚未成就而拒絕給付第二期款項，自無可採。是原告依系爭契約第一章第2條第1項約定，請求被告給付第二期款300萬元，並加計5％營業稅共315萬元（計算式：300萬元×1.05＝315萬元），應屬有據。
　㈢原告主張第三期款項，有無理由：　　
　　⒈按因條件成就而受不利益之當事人，如以不正當行為阻其條件之成就者，視為條件已成就，民法第101條第1項定有明文。此固為維護誠實信用原則，貫徹附條件法律行為之效力，於因條件成就而受不利益當事人以不正當行為阻止條件成就時，特設該條件視為已成就之規定。惟對於條件成就施以影響之行為，究應如何定性其為不正當行為？舉凡故意妨害、違反法令或違背正義之行為均屬之外，當視法律行為時當事人之意思依誠實信用之原則客觀地評價，以決定該當事人所為是否可被允許？其評價之作成，並應考慮該當事人對系爭條件之成就施以影響之動機、目的，再參酌具體個案情況予以認定之（最高法院103年度台上字第2068號民事裁判意旨參照）。
　　⒉查原告於111年8月間提出圖資系統予被告使用，為兩造所不爭執，惟被告亦抗辯原告交付之圖資系統因未納入被告及下包商後續經營團隊之作業系統整合，未符合約定品質及效用，未經通過上線測試合格，被告並已停用圖資系統等語。經查，原告給付之圖資系統之部分，並未如同前述第二期之PMIS系統已經被告上線測試合格，自不因原告曾交付圖資系統予被告使用即認已符合系爭契約第三期款約定的付款條件，原告自仍應就其給付符合債之本旨擔負舉證責任。原告雖主張兩造已合意不執行第一階段之工作，然依原告所提111年4月至8月間之兩造間有關中鼎公司未能出席會議之對話記錄（見本院卷第179至189頁），應可推知系爭契約於第二期PMIS系統交付後，原告後續之履約，仍有如被告所辯應依系爭契約議定「契約附件二-規格項目」之「前期規劃階段導入規劃(0000-0000)」約定內容，由原告訪談統包商中鼎公司、後續營運團隊信鼎公司並就其等之現有電腦軟體作業系統進行確認，方符合系爭契約之目的。原告雖主張中鼎公司未能配合無法歸責於原告等語，然有關圖資系統之工作內容是否果如原告所述雙方已合意無庸再進行整合中鼎公司部分或是仍暫停該部分等情，未見原告為其他舉證以實其說，又依系爭契約附件一-報價單項次二「設計階段」之「圖資倉儲管理平台導入及建置服務」之給付條件亦記載「1.圖資倉儲管理平台導入且安裝完成給付75%。2.教育訓練、遠端視訊諮詢服務及日常維護服務（8小時），完成給付25％」（見本院卷第23頁），是原告除應提出符合債之本旨之圖資系統，尚應提出教育訓練、遠端視訊諮詢服務及日常維護服務（8小時），且該系統須經被告上線測試符合規格，方可依約主張被告給付第三期款項。  
　　⒊原告固主張被告臨訟始提出原告未提供共計16小時之教育訓練，顯係刻意以不正當行為阻止付款條件成就等語，惟原告並未舉證曾就其完成圖資系統工作後通知被告進行線上測試並經原告認定符合規格，或遭被告刻意刁難不配合測試一節進行舉證，亦未舉證已依約提出教育訓練、遠端視訊諮詢服務及日常維護服務，依前揭說明，此部分自無被告拒絕受領而故意使請款條件不成就之情。是原告主張第三期款項，應無理由。
　㈣末按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人起訴而送達訴狀，或依督促程序送達支付命令，或為其他相類之行為者，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週年利率為百分之5，民法第229條第2項、第233條第1項前段及第203條定有明文。本件第二期款項部分，原告依系爭契約第一章第2條規定，主張已於112年6月26日寄發112雅律字第000000000號律師函催告被告於函到5日給付，被告係於同年 月28日收受前開律師函，有掛號郵件收件回執影本存卷足據（見本院卷第108頁），故原告應得主張自被告於收受前開律師函後5日即同年7月4日起算之遲延利息。
五、綜上所述，原告依系爭契約第一章第2條第1項約定，請求被告給付第二期款315萬元及自112年7月4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法定遲延利息，應屬有據。逾此範圍所為之請求，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兩造均陳明願供擔保，聲請准宣告假執行或免為假執行，就前開原告勝訴部分，核無不合，爰分別酌定相當之擔保金額准許之。至原告其餘敗訴部分，其假執行之聲請失所附麗，爰併予駁回。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經本院斟酌後，認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自無逐一詳予論駁之必要。
八、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7 　日
　　　　　　　　　民事第一庭　　法　官　王雅婷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7 　日
　　　　　　　　　　　　　　　　書記官　黃啓銓
　　　　　　　　　　　　　　　　
　　　


